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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髮業合夥契約書[參考範本] 

 

  ※本契約書無分割勞資關係之功能，僅作為勞資雙方業務合夥合作內容之約定； 

    建議業主向經濟主管機關(經濟部或經濟發展局)申請股東或合夥關係，合夥人始完 

    成資方身分之確立。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與：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同意在平等合作基礎， 

  成立合夥人關係共同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名稱、目的與處所合夥名稱為                          ，合夥目的為協同 

                                 。未經雙方同意，遷址之前，企業的地址為： 

                                                         。 

第二條 契約有效期：本契約期限為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計         年           個月，未經雙方同意 

       不得提前結束。 

第三條 甲方投入資金於              縣(市)，營利事業登記證號(證號：            

     字第                   號。甲方出資額新台幣                   元，乙方 

       提供美髮、美容專業技能與甲方合作經營。未估定乙方出資額，以合夥人平均出 

       資作為出資額。 

第四條 合夥帳簿管理合夥帳簿管理合夥帳簿管理合夥帳簿管理 

       營業收支帳簿由合夥人共同保管，營業收入、支出均應詳實正確記載，存放於第 

       一條企業的地址。合夥雙方隨時得閱覽合夥企業相關的簿冊和記載。 

第五條 利潤分配利潤分配利潤分配利潤分配(應明列甲乙雙方利潤分配額度) 

      企業的營業利潤按合夥人投入資金及技能等級分別計算，以方依其服務顧客營收 

                 (%)分配利潤，企業營業過程中乙方因個人過失，該損害賠償由其負 

       擔，合夥利潤在每月           日分配利潤。 

第六條 契約履行契約履行契約履行契約履行 

     在合作過程中合夥雙方應善盡所能，提升企業最高利益，共霑利益。 

       一、甲方有執行行政管理負責及義務，並配合政府營業衛生管理及協辦合夥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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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健保事務。 

     二、乙方應以營業工作事項本專業技能工作。 

     三、營業形象、企業行銷及訓練工作，合夥雙方應協力共同為之。 

第七條 費用分攤費用分攤費用分攤費用分攤 

     合夥企業場所及設備購置成本，維修改裝成本、稅務支出、保險費、行政管銷及 

  合夥時相關開支費用均列為合夥帳戶應付款項。 

第八條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合夥財務年度以每年        月         日到年        月         日，並應 

      記載總帳，總帳內容包括財政年度的銷售額、採購、收入、支出和合夥拆帳，所 

  有的資金資產和合夥的流動負債，乙方服務顧客量、收帳金額均應列入，總帳應 

     記載於第四條合夥帳簿中，並由合夥雙方在帳簿中簽名後，各自保留一份拆帳帳 

簿，任何一方合夥人發現明顯錯誤，應在發現錯誤一個月內向他方合夥人指出， 

      共同改正錯誤，簽名確認。 

  會計人員聘任由合夥雙方共同聘任。 

第九條 獨立債務獨立債務獨立債務獨立債務 

     合夥契約存續期間，未經他方合夥人的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以企業為他人擔 

  保、保證、讓與等行為改變影響合夥關係存續。 

  合夥任何一方均應按時支付屬於各自獨立的債務或負擔，如因而侵害合夥關係利 

潤，侵害一方應對合夥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條 財務自主權財務自主權財務自主權財務自主權 

未經其他合夥人同意，甲方(或乙方)購買貨物或物品的金額以不超過        元 

       為原則，；逾該項金額，應由甲方(或乙方)負履行之責。 

第十一條 自律管理自律管理自律管理自律管理 

        企業營業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連續工作四小時應有至少半小時休息時間； 

   例假、休假及事、產、病假以比照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因應企業營業 

        需求及淡旺季，合夥雙方合理調整安排工作，惟以不超過勞動基準法每人延 

         時工作最高時數及每七日應有一日休假精神，維持企業服務品質及工作者身 

        心健康。 

第十二條 合夥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合夥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合夥契約終止權利義務合夥契約終止權利義務 

       一、因合夥一方死亡，他方應結清企業利潤予其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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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夥一方退出合夥關係，退出一方於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合夥人， 

          並應結算退出一方在合夥企業中的利潤，拆帳時合夥損益情況與資產負 

              債，衍生爭議循第十三條處理。 

          三、合夥一方退出後，未退出一方有權保留所用的一切企業名稱，並簽署處 

             理一切退出時所需的文件。 

第十三條 爭議處理爭議處理爭議處理爭議處理 

        為維持合夥存續期間，合夥經營關係，合夥雙方均互有義務協力自主解決爭 

      議，合夥人間對合夥契約及其相關附件爭議，經協商未能獲得解決，雙方合 

          意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法院。 

第十四條 債務責任免除債務責任免除債務責任免除債務責任免除 

          合夥債務之清償免除或抵銷，應經合夥人全體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第十五條  契約展期或變更契約展期或變更契約展期或變更契約展期或變更 

          合夥人共同認為契約條款不完善或者字義意思與合作經營目的不同，可以契 

           約附件增添條款或修訂契約。契約展期或變更之條文增、刪、變更均需以書 

        面為之，口頭意思表示均視為無效。 

第十六條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以玆共同遵守。 

 

立契約人 

    甲方：           統一編號：                     

         簽約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      傳真：(   )                 

    乙方：           統一編號：                     

         簽約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      傳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